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

第 71 次擴大會議暨管理會之縣(市)網路中心代表委員選舉

會議紀錄

時間：108年 4月 22日(一)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地點：科技大樓13樓第1302會議室(臺北市和平東路二段106號 13樓)

主持人：郭司長伯臣                                 記錄：王思方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辦理情形:確認通過。

參、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之縣（市）代表委員選舉

決定：縣(市)代表委員之選舉結果，由宜蘭縣、新竹縣、基隆市、新竹市、嘉義縣及花蓮

縣當選；任期至109年 12月 31日。

肆、 報告事項

一、 臺灣網際網路研討會 TANET2019 籌備報告。

決定：請依前次作法將論文訊息建於區塊鏈供查詢，餘洽悉。

二、 「臺灣學術網路各級學校資通安全通報應變綱要(草案)」資安通報與應變事宜報告

決定：俟行政院奉核後，函知各相關單位。

三、 「臺灣學術網路(TANet)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通報應變作業指引」資安通報與應

變事宜報告。

決定：依報告所提，函知各相關單位。

四、 「臺灣學術網路各單位因應第 3 方單位進行資安事件調查作業流程」資安事件調查

作業流程報告。

決定：依報告所提，函知各相關單位。

五、 有關「學校與單位電子郵件服務與安全管理原則(草案)」報告。

決定：

（一） 適用對象增列「各級學校內所轄單位及系所」。

（二） 請各單位二週內提列相關意見供本部參考，修正後再請專家協助修正。

（三） 本管理原則未通過前，各單位電子郵件服務法遵事宜悉依「資通安全管理



法」規定辦理。

六、 「臺灣學術網路（TANet）IPv6 推動策略專題報告。

決定：洽悉。

伍、討論及決議事項

案由一、有關「臺灣學術網路（TANet）IPv6推動工作小組」成立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

（一） 由教育部召集臺灣學術網路(TANet)技術小組顧問、區、縣(市)網中心成員

代表與部外推動 IPv6 機構等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臺灣學術網路(TANet)

IPv6 推動工作小組」，據以擬定臺灣學術網路 IPv6 推動策略。

（二） 臺灣學術網路(TANet) IPv6 推動工作小組得召開「IPv6 推動策略會議」(由

教育部專門委員(高級人員)(含)以上擔任會議主持人)，擬定各項 IPv6 推動

的具體建議，具體推動策略得依需要提送臺灣學術網路(TANet)技術小組或

管理會討論，作為教育部推動政策的參考。。

（三） IPv6 推動工作小組相關規範，如成員遴選與會議執行等細節，由教育部

研擬簽辦後實施。

案由二、有關「臺灣學術網路各級學校及教育機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草

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D 級認定及其應辦事項，仍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

級辦法規定辦理。

（二） 為鼓勵學校資訊資源向上集中，如符合某些條件（如核心資通系統向上

集中），行政院同意放寬部分應辦事項，作業規定另訂相關規定。

案由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行動載具使用原則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第四條第一款「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聯繫通話時使用外，其餘時間

應以關機為原則」，刪除「通話」二字。

（二）第四條第六款合併至第三款：「對學生使用於與學習無關之活動，應予必

要管理；使用時間應適宜，以符合視力保健原則，並尊重智慧財產權，及



遵守校園網路使用管理規範。」

（三）上述二項修正，請提案委員確認後，函知各相關單位。

陸、 臨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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